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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
非本部職掌之法律



強制抽血等規定涉及基本權限制



基本權之限制應符合憲法第23條

正當目的 限制方式適 對人民權益

於達成目的 造成之損害

且必要 不得與欲達 

成目的之利 

益顯失衡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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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合憲性之評估，宜由權責之主管機關研酌



涉及刑事犯罪應適用刑事訴訟法

警職法及道交 
條例係基於維 
護交通安全及 
防止危害之行 
政上目的

有事實足認有 
犯罪嫌疑，應 
適用刑事訴訟 

程序



有事實足認涉犯刑法公共危險罪嫌



無罪推定及不自證己罪

有事實足認被告 

涉犯刑事罪嫌， 

基於不自證己罪，

得拒絕檢測 

依刑事訴訟法第

205條 之 1採檢不 

違反無罪推定或

不自證己罪原則

強制採檢結果產 

生刑事追訴的可 

能性

應有無罪推定及 

不自證己罪原則 

之保障



依道交條例取得檢測報告之證據能力

警察於攔停、檢測 
過 程 ，無事實足認 

有刑事犯罪嫌疑

如有事貫足認有犯 
罪嫌疑，應即轉換 

適用刑事訴訟程序

檢測報告證據能力 

應依個案情節認定

■警察是否依法攔停檢測 

■駕駛人是否符合強制採  

檢要件

■採檢血液等程序是否合  

法

■是否有刻意規避刑事訴  
訟程序之惡意等



正當法律程序

司法院釋字第588號 

解釋

•凡限制人民身體自 

由 之 處 置 ’須有法 

律 依 據 並 踐 行 正 當  

法律程序

•刑事被告與非刑事 

被 告 之 人 身 自 由 限  
制有其本質上之差  

異 ，其踐行正當法  

律程序非須同一

屬人身自由之拘束 

依 蕙 法 第 8條 第 1項 

應 踐 行 正 當 法 律 程  

序

說 明 強 制 採 檢 之 要  

件

保障陳述意見機會 

明定限制人身自由  

期間

救濟程序等



強制採檢之個人資料利用等

個人貢料之鬼集、處 

理 、利 用 ，應與特定 

目的相符

特定目的外之利用， 

應符合法律保留與正 

當法律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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